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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人民政府罗星街道办事处文件

罗政〔2022〕3 号

罗星街道农房集聚公寓房安置
操作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加

快推进罗星街道土地综合整治和农房集聚工作，现推出如下操

作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农户自愿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农

户意愿，在农户自愿放弃原有农村宅基地的前提下，在土地高

度集聚的基础上，按有关程序置换集聚区内公寓房，切实让农

户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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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置换行为在置换各

方都认可的基础上发生，公寓房置换工作应坚持阳光透明，重

大环节向社会公开，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三）坚持依法依规的原则。坚持置换工作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及上级有关政策进行，体现置换工作的政策性、原则

性、操作性、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四）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坚持公共利益、社会效益和

农户利益的一致性，做到政府可承受、农民可接受、发展可持

续，量力而行办事。

二、置换对象

（一）各行政村内有宅基地且自愿永久放弃原有宅基地的

农户。

（二）各行政村内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且自愿永久放弃宅

基地安置政策的农户（包括新增户、无房户）。

三、置换程序

（一）申请。农户向所在村村民委员会申请，并提出自愿

放弃农村宅基地权利，由年满 16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全部家庭成员签名方可申请罗星街道公寓房置换，其他成员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签。申请人填写《罗星街道农房集聚报名表》。

报名评估费按3000元每户自愿向村民委员会预缴，签约后退还。

（二）确认。经所在村村民委员会初审，报罗星街道土地

综合整治和农房集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街道农房

集聚办）审核后，由罗星街道办事处统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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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报

名农户的全部农村住房、农村非住宅房屋和附属物、构筑物、

地上附着物，进行评估（包括初评、复评）。

（四）认定。街道农房集聚办，根据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村建部门认定的农户原有农村住房合法户型的占地面积和建筑

面积，与农户办理认可手续，作为置换面积认定依据。

（五）公示。街道农房集聚办和所在村村民委员会对上述

有关内容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15 天。

（六）签约。协议内容包括补偿金额、安置面积、付款方

式、交付时间等事项；签约时应上缴放弃宅基地承诺书、土地

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权属证件。

（七）腾房。置换公寓房的农户，须在约定时间内交付原

有全部农村住房、农村非住宅房屋和附属物、构筑物、地上附

着物等，并由所在村村民委员会接受后统一处理。

（八）选房。由村民委员会与街道农房集聚办组织农户按

照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选房（具体选房办法另行制定）。

（九）交房。农户按照选定的房屋与村民委员会、街道农

房集聚办进行结算，结清帐目后，办理交付公寓房手续。

（十）注销。由农房集聚办会同所在村村民委员会统一向

罗星街道办事处申报，汇总上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收回原农村宅

基地使用权，并依法注销其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

权属证件。永久放弃宅基地承诺由街道、村、本人以及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各一份分别存档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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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办证。置换公寓房的农户，按有关规定办理不动

产证（划拨）等，税费由住户缴纳。

四、置换地点

安置地点在城西大道西侧，规划纬三路南侧，罗星街道公

寓房二期（暂定名归谷雅苑）。其他安置地点视红庙小区选房

工作推进情况再行确定。

五、置换政策

（一）安置面积。

原有农村住房合法户型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的认定、农

业人口安置面积的计算、特殊人口安置面积的计算，安置面积

的认定参照《嘉善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嘉善县城区集体土地上

房屋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善政发〔2013〕62 号）执行。

省、市、县有新规定的，按照新规定执行。

（二）旧房及地上附着物评估标准。

对自愿置换的全部农村住房、农村非住宅房屋和附属物、

构筑物、地上附着物，由评估机构按照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

率等因素综合评估，评估标准参照《嘉善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善政发

〔2021〕9 号）执行。

省、市、县有新规定的，按照新规定执行。

（三）公寓房结算价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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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县城区集体土地上

房屋征收公寓房安置价格标准的通知》（善政办发〔2021〕14

号）执行，即：

1.公寓房标准价格：690 元/平方米，根据安置房区位差价

系数修正后确定。

2.公寓房产权调换价格：1150 元/平方米，根据安置房区位

差价系数修正后确定。

3.公寓房成本优惠价格：4200 元/平方米，即《关于印发嘉

善县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善政发〔2013〕

62 号）中的公寓房优惠价格，根据安置房区位差价系数修正后

确定。

4.公寓房市场优惠价格：7300 元/平方米，即善政发〔2013〕

62 号中的公寓房市场价格，根据安置房区位差价系数修正后确

定。

5.公寓房成本优惠价格仅限于套内不可分割20平方米以内；

公寓房市场优惠价格仅限于因安置房面积不匹配导致选房面积

再超过套内不可分割 20 平方米以上部分，但限于 20 平方米以

内；再超面积部分按公寓房市场价格结算，市场价格由征收单

位委托有资质的房屋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并在拆迁补偿安置方

案中公布。

6.小高层、高层公寓房层次差价率标准（附件）。

7.公寓房配套储藏室价格：3500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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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汽车位不对外出售，以租赁方式进行管理为主，具体价

格将在选房前公布。

9.当选房后剩余应安置面积不足 20 平方米的，原则上不再

安排选房，直接按货币安置给予结算补偿（标准面积以内部分，

每平方米按市场优惠价减去标准价格给予货币补偿；标准面积

以外、原住宅用房安置面积以内部分，每平方米按市场优惠价

减去产权调换价格给予货币补偿）。

省、市、县有新规定的，按照新规定执行。

（四）公寓房的土地取得方式

土地取得方式：国有划拨

（五）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家补助费

1.给予从其搬迁之日起到被安置后六个月期间的临时安置

补助费。

2.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按 700 元/月·户加 350 元/月·人发

放。

3.搬家补助费标准：1800 元/次，每户按两次计算。

六、奖励补助政策

对评估结果经本户确认的资金总额（包括旧房残值）给予

100%的补助。

七、其他相关

（一）户型（人口）核定以罗星街道办事处对该户确认申

请之日为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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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房屋及人员的置换参照《嘉善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嘉善县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善政

发〔2013〕62 号）执行。

（三）每套公寓房的代收费用按照代收代付的原则，由村

民委员会和街道农房集聚办在交房时收取（包含物业维修基金、

天然气费、有线电视费、办证涉及的税费等。

（四）凡选择公寓房置换农户的承包土地（含自留地）经

营权，原则上同步委托所在村实施流转，具体标准按照《罗星

街道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全域流转实施方案（试行）》(罗

政〔2018〕14 号)执行。

（五）本办法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罗星街道农房

集聚公寓房安置操作办法》（罗政〔2018〕101 号）同时废止。

上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高层、小高层公寓房层次差价率标准》

嘉善县人民政府罗星街道办事处

2022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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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层、小高层公寓房层次差价率标准

调

整

系

数

%

总层数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待定)

1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5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6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2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20 19 18 17 16 15 14

21 20 19 18 17 16

22 21 20 19 18

23 22 21 20

24 23 22

25 24

26

注：楼顶为平屋面的顶楼差价率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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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罗星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2 年 1月 19 日印发


	（一）安置面积。
	（二）旧房及地上附着物评估标准。
	（三）公寓房结算价格标准
	参照《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县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公寓房安置价格标准的通知》（善政办发〔20
	（四）公寓房的土地取得方式
	（五）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家补助费

